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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外经贸企业经理人高级研修班”
的通知

按照2004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外贸法的规定，2004年7月1日起中国所有的个人和企业都可以经营进出口交易，因此到时候将有大量的传统企业直接参与国际贸易。这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将加入到外经贸队伍中来，纯粹的“内贸企业”几乎不复存在，不懂的国际贸易的企业将很难在日益“国际化”的国内市场中生存。哪个企业最先获得政策信息，最先了解外经贸的发展趋势和应对思路，及时补充最新国际商务惯例知识，熟练掌握进出口交易的基本操作规范，哪个企业就能把握先机，稳操胜券，否则将被淘汰出局。

为此，我们将隆重举办“外经贸企业经理人高级研修班”，特别邀请了国内知名权威专家和政府官员，分别就最新外经贸政策及进出口交易惯例与案例等专题进行精辟讲解。

一、培训对象

1、各类企业总经理，进出口部、市场部、业务部、财务部（负责外贸财务结算）的负责人及大、专院校相关研究人员；

2、凡已有进出口经营权或准备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均可派人参加。

二、地点、时间
	2004年9月24日
	杭州中洲大酒店 （全天报到）

	2004年9月25日、26日、27日
	杭州中洲大酒店 （全天授课）


三、教学方式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大量案例，重点讲解企业经常面临的问题及风险规避

2、授课与讨论相结合，参会企业与专家现场互动讨论，业务疑难问题现场咨询与解答。

四、课程设置
	【外贸政策】

1.我国外贸企业出口环境及现状

2.未来外贸政策发展方向及趋势

3.最新《外贸法》修订及诠释

4.境外投资总体政策及我国境外加工贸易的相关政策
	【国际商务礼仪】

1.商人的基本素质

2.国际商务谈判技巧

3．跨文化商务交流

4．英文商务函电

	【合同签定】

1.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

2.国际贸易合同的签订及注意的法律问题

3.国际贸易仲裁实务与国际贸易争议案例分析
	【最新国际贸易实务】

1.最新进出口交易操作和案例精解
2.《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最新操作指南与应用技巧

3．企业开展国际商务的风险防范和争议处理

	【国际贸易结算】

1.企业外贸经营外汇政策与风险探讨

2.《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与案例分析
3.《1998年国际备用证惯例》与案例分析

4.托收统一规则               
	【现场咨询与讨论】

参会企业与专家现场互动讨论，业务疑难问题现场咨询与解答




五、主要授课专家介绍：
黎孝先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外销员上岗资格及国际商务师应试指定用书《国际贸易实务》主编（目前已发行100万册）。
徐进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博士、WTO研究院理事，曾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实际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目前共荣获5次部级科研成果奖，尤其擅长案例教学，授课内容极具实战性。

杜奇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WTO研究院理事
严思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国际仲裁委员会委员

李左东 商务部培训中心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校企合作委员会特聘教授。
薛荣久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博导、外经贸部WTO法律顾问、国务院关税委员会委员

张汉林 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博导

六、报名办法与有关费用

1、凡参加培训的每位学员交纳培训费1500元（含培训费、资料费、会务费、证书费），免交报名费。如若住宿，会务组可代为安排，费用自理。

2、请各单位认真填写报名回执表，并将填写好的报名回执表于9月20日前传真至我处，会务组收到报名回执表后，即发报到通知，详告日程安排等有关事宜。

联系电话：（010）88443641  88443643    传真：（010）88447114

联系人：张俊东  王  敏

七、其他事项

1、学员经培训后颁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经贸企业经理人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报到时须交一寸免冠照片二张，用于办理证书。

2、本次会务工作由北京创新东方文化发展中心协办。

3、若企业有特殊要求（进出口业务及WTO相关知识咨询、邀请专家赴企业现场咨询），请与我院联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二ΟΟ四年八月

附：研修班报名回执表

会务组：经研究，我单位决定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学习（单位盖章）

	姓  名
	性别
	职   务
	单位及详细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联 系 人
	
	手 机
	
	传  真
	

	住宿要求
	□个人包间（标准间）
	□与人合住（标准间）
	□自己解决

	学习目的及 建 议
	


注：如集体报名，请参照本表自行复制；时间紧，可用传真、电话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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